




德发改审〔2025〕195号

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横八路及周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初步设计暨概算的复函

德化县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你司报来的《关于申请审批横八路及周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初步设计暨概算的函》（德市政〔2025〕43号）及附件收悉。经有关专家进行评审，且编制单位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经审查，原则同意该项目初步设计暨概算，现将有关事项函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横八路及周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二、建设地点：德化县龙浔镇丁墘村。
三、项目建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道路总长104.327米，实施范围K0+010.673～K0+115，道路标准横断面宽度为12米，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20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主要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涵洞工程、挡墙工程、给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等。
[bookmark: _GoBack]四、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概算总投资757.33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605.4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115.85万元，基本预备费36.06万元。资金来源：财政拨款。
五、项目编码：2504-350526-04-01-938727。
六、建设期限：2025年10月至2027年7月。
七、建设性质：新建。
八、项目建设必须做好土地、规划、环保、节能、安全生产、水土保持等工作。
审批要件：中煜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横八路及周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初步设计》和《概算书》文本；中节能建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横八路及周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挡墙初步设计暨概算》文本。
请据此复函抓紧落实资金等前期工作，按基建程序报批，争取早日动工建设。



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10月23日



	抄送：县政府办、自然资源局、林业局、住建局、生态环境局、水利局、交通局、统计局，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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